  


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业务处室组织专家组现场审核。





申请医疗机构提交开展放射性药品使用相关资质申请资料。





申请资料齐全，交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业务处室审核人。申请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或不予受理的理由。








医疗机构开展放射性药品使用相关


资质申请





   承办处室：医政医管处     电话：0351-3580501    举报电话：0351-3580320





对不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下发要求整改的意见








对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。











